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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本案前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9 次會議審決，其中該次

會議紀錄決議四「本案後續若因配合水土保持計畫、區段徵收作

業、環境影響評估相關事宜或其他法令規定事項，涉及需再調整計

畫範圍及內容時，請規劃單位將修正後之計畫書、圖報部，再提請

委員會審議。」，查『變更林口特定區(配合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

案-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 

計畫(第一階段) 』案業於 101 年 1 月 20 日發布實施，旋即辦理區

段徵收及各項開發作業。惟於開發過程中發現區內原第五種住宅區

部分土地掩埋大量廢棄物，經簽報行政院以 103 年 8 月 6 日院臺建

字第 1030043402 號函支持回復原分區（附件 1、2），爰依前開決議

重新提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，並經 104 年 6 月 2 日內政部

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52 次會議審議通過恢復原分區並剔除區段徵收

範圍，爰於發布實施後共經三階段檢討其中第一階段變更內容計 6

案，於 103 年 12 月 5 日發布實施，第二階段變更內容共計 1 案，內

政部於 104 年 6 月 10 日核定，轉請桃園市政府依法發布實施，第三

階段變更內容計 1 案即上述配合廢棄物調整計畫內容，桃園市政府

於 104 年 8 月 20 日發布實施，即現行第一期實際計畫內容，該面積

表及計畫圖參見表一、圖一。 

另依監察院 107 年 2 月 12 日糾正調查報告，本案（第一期）土

地長期被棄置廢棄物，累計高達 52 萬餘立方公尺，不僅延宕興辦事

業執行進度，增加政府鉅額清理費用，整環境造成嚴重汙染，危及

國民健康與世代永續發展，應行檢討改進，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

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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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係依「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」辦理，計畫

區未劃出山坡地範圍則納入第二期辦理，原規劃面積約 49.70 公頃

(表二、圖二)，前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749 次會議審定，尚未完成核

定及發布實施，未來將俟環境影響評估通過後再行開發，然本案前

經監察院糾正審核意見，要求內政部改善作為包含加強比對不同年

期地形等高線變化較大之警示區，辦理地質鑽探作業，判定是否存

在非原生土壤，作為劃出計畫範圍之參考依據在案，因此第二期開

發範圍經初步評估恐有抵價地不足分配且存在有大量陳年廢棄物

（土）違規傾倒情事等因素（附件 5），另考量本區域位於林口台地

邊緣之二級環境敏感地，原審定內容缺乏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3-2

條所指之公益性及必要性因素，因此除必要性聯絡道路亟待完成

外，其餘地區宜維持現狀不予開發，並提經內政部都委會第 926 次

會議同意修正，並決議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應行補辦公開展覽

及說明會，由於部分路線位處第二期範圍，除須顧慮必要性交通聯

繫路網完整性建置，尚要考量該建設經費來源，因此經邀桃園市政

府研商（附件 6），除確認經費可由新市鎮開發基金全額支應外，原

提報之道路方案，考量位處地形陡峭、地質條件不佳，以及已有替

代措施因應，將其路線予以調整縮短，不僅可以減少侵擾徵收人民

財產，亦可節省公帑，並維持原有自然環境，因此爰就第二期必要

性聯絡道路需求部分予以調整並辦理變更，以發揮本案興辦事業計

畫綜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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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
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區
段徵收相關作業事宜)案(第三階段)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項 目 
計 畫 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

（％） 

土 

地 

使 

用 

分 

區 

 

住

宅

區 

第 三 種 住 宅 區 12.28 6.63 

第 四 種 住 宅 區 10.58  5.71 

第 五 種 住 宅 區 20.40  11.00 

第 五 種 住 宅 區 

(供合宜住宅使用) 
9.70  5.23 

住宅區(再發展區) 0.18  0.09 

小 計 53.14 28.66 

中 心 商 業 區 26.50  14.28 

乙 種 工 業 區 3.33  1.79 

第 二 種 產 業 專 用 區 39.44  21.25 

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.15  0.08 

農 業 區 0.27 0.15 

合 計 122.83 66.21 

公

共 

設

施 

用

地 

文 中 小 用 地 4.05  2.18 

公 園 用 地 2.64  1.42 

公 園 用 地 

(兼供滯洪池使用 ) 
11.09  5.99 

綠 地 3.60  1.94 

廣 場 用 地 1.32 0.71 

停 車 場 用 地 0.08  0.04 

水 溝 用 地 0.02 0.01 

變 電 所 用 地 0.65 0.35 

污 水 處 理 廠 用 地 1.96 1.05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35 0.19 

捷 運 系 統 用 地 0.79 0.42 

道 路 用 地 36.19 19.49 

合 計 62.75 33.79 

總 計 185.58 100 

註：表內數字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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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沿
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區段徵收相關作
業事宜)案(第三階段)變更後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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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原第
二期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

項 目 
計 畫 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佔計畫面積百分比 

（％） 

土

地

使

用

分

區 

 

 

住

宅

區 

第 三 種 住 宅 區 12.42 24.99 

第 四 種 住 宅 區 1.73 3.48 

第 五 種 住 宅 區 
(供合宜住宅使用) 0.63 1.27 

住宅區(再發展區) 0.07 0.14 

小 計 14.85 29.88 

中 心 商 業 區 0.55 1.11 

合 計 15.40 30.99 

公

共 

設

施 

用

地 

機 關 用 地 0.64 1.29 

公 園 用 地 4.72 9.50 

公 園 用 地 
( 兼 供 滯 洪 池 使 用 ) 8.94 17.99 

綠 地 14.94 30.06 

廣 場 用 地 0.06 0.12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22 0.44 

道 路 用 地 4.78 9.62 

合 計 34.30 69.01 

總 計 49.70 100 

註：1.表內數字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測量分割面積為準。 

2.第二期土地使用計畫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49 次會議審定，然尚未核定

及發布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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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

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原第二期

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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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辦理依據 

一、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。 

二、行政院 99 年 3 月 10 日院臺建字第 0990012031 號函核定「改善庶

民生活行動方案－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－A7 站區開發案

興辦事業計畫」（附件 3、4）。 

参、變更位置 

本次變更位置位於桃園市龜山區機場捷運 A7 站區周邊。(詳見圖

三) 

肆、變更理由 

由於本開發案外圍未畫出山坡地範圍，經調查遭掩埋大量廢棄

物（土），基於未來使用安全性及存有開發公益性不足情形，爰宜

維持現狀不予開發，惟本案道路系統規劃係以全區為標的設計，部

分道路分屬一、二期範圍內，現今第一期工程業已完工並完成道路

使用，但部分路段屬第二期範圍之必要性聯絡道路，未能施作以致

原規劃道路系統無法串連，現為考量交通路網完整性，將部分農業

區、保護區變更為道路用地，以提高該地區交通可及性，其餘原第

二期範圍土地，則維持原計畫，避免過多的人為擾動，影響原有自

然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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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

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二階

段)變更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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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變更內容 

本案變更內容說明如下：(詳見表三、表四及圖四) 

一、配合周邊道路系統 (變更編號 1) 

變更農業區(0.64 公頃)為道路用地(0.64 公頃)連通青山路及

文學路。 

二、配合周邊道路系統 (變更編號 2) 

變更農業區(0.07 公頃)、保護區(0.17 公頃)為道路用地(0.24

公頃)，連通文化一路。 

三、配合周邊道路系統 (變更編號 3) 

變更農業區(0.07 公頃)為道路用地(0.07 公頃)，提供周邊合

法建物出入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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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 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
二階段)變更內容明細表 

變
更
編
號 

變 更 內 容 

變 更 理 由 備 註 

原計畫(公頃) 新計畫(公頃) 

1 農業區(0.64) 道路用地(0.64) 

考量林口特定區 A7計

畫區整體路網系統，避

免擾動地質條件不佳地

區，因應道路交通安全

及路口完整性等因素，

依實際需求配合辦理變

更為道路用地。 

 

2 
農業區(0.07) 

保護區(0.17) 
道路用地(0.24) 

考量林口特定區 A7計

畫區整體路網系統、道

路交通安全及路口完整

性等因素，依實際需求

配合辦理變更為道路用

地。 

 

3 農業區(0.07) 道路用地(0.07) 

考量林口特定區 A7計

畫區整體路網系統、並

確保周邊原有合法建物

出入需求，將現有既成

道路等配合辦理變更為

道路用地。 

 

註：1.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有計畫為準。 

2.本表內面積僅供參考，實施時應依照計畫圖以實地釘樁測量分割後登記面積為

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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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
二階段)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
檢 討 前 

計 畫 面 積 

(公頃) 

增 減 面 積 

(公 頃) 

檢 討 後 面 積 

(公 頃) 
備 註 

增 加 減 少 
計畫面積 

(公頃) 

百 分 比 

(％)(1) 

百 分 比 

(％)(2) 

土 

 

 

地 

 

 

使 

 

 

用 

 

 

分 

 

 

區 

住 宅 區 681.17 - - 681.17 15.35  3.66   

商 業 區 111.15 - - 111.15 2.51  0.60   

工 業 區 1,081.88 - - 1,081.88 24.38  5.81   

文 教 區 50.44 - - 50.44 1.14  0.27   

海 濱 遊 憩 區 73.30 - - 73.30 1.65  0.39   

古 蹟 保 存 區 12.66 - - 12.66 0.29  0.07   

環保設施專用區 2.04 - - 2.04 0.05  0.01   

納骨塔專用區 10.63 - - 10.63 0.24  0.06   

宗 教 專 用 區 34.40 - - 34.40 0.78  0.18   

安養中心專用區 6.39 - - 6.39 0.14  0.03   

屠 宰 專 用 區 14.55 - - 14.55 0.33  0.08   

醫 療 專 用 區 56.62 - - 56.62 1.28  0.30   

養生文化專用區 29.25 - - 29.25 0.66  0.16   

戶外復健訓練 

專 用 區 
4.11 - - 4.11 0.09  0.02   

電磁波專用區 2.47 - - 2.47 0.06  0.01   

產 業 專 用 區 154.15 - - 154.15 3.47  0.83   

捷運車站專用區 1.20 - - 1.20 0.03  0.01   

農 業 區 1,104.95 - 0.78 1,104.17 - 5.93   

保 護 區 11,362.67 - 0.17 11,362.50 - 61.03   

第一至第四種保

護 區 
1,715.59 - - 1,715.59 - 9.21   

行 水 區 0.29 - - 0.29 - 0.00   

殯葬設施專用區 4.51 - - 4.51 0.10  0.02   

加油站專用區 1.72 - - 1.72 0.04  0.01   

小 計 16,516.14 - 0.95 16,515.19 52.58  88.7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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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
二階段)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
檢 討 前 

計 畫 面 積 

(公頃) 

增 減 面 積 

(公 頃) 

檢 討 後 面 積 

(公 頃) 
備 註 

增 加 減 少 
計畫面積 

(公頃) 

百 分 比 

(％)(1) 

百 分 比 

(％)(2) 

公 

 

共 

 

設 

 

施 

 

用 

 

地 

機 關 用 地 309.23 - - 309.23 6.97  1.66   

學 校 用 地 201.36 - - 201.36 4.54  1.08   

社會福利用地 1.15 - - 1.15 0.03  0.01   

介壽運動公園

用 地 
65.18 - - 65.18 1.47  0.35   

體 育 場 用 地 9.47 - - 9.47 0.21  0.05   

公 園 用 地 74.35 - - 74.35 1.68  0.40   

鄰里公園用地 18.49 - - 18.49 0.42  0.10   

公園用地（兼

供滯洪池使用） 
11.07 - - 11.07 0.25  0.06   

綠 地 用 地 37.70 - - 37.70 0.85  0.20   

綠地用地(兼供

道 路 使 用 ) 
0.97 - - 0.97 0.02  0.01   

綠地用地(兼供

水土保持設施使

用 ) 
0.26 - - 0.26 0.01  0.00   

市 場 用 地 4.32 - - 4.32 0.10  0.02   

停 車 場 用 地 6.38 - - 6.38 0.14  0.03   

廣 場 用 地 4.41 - - 4.41 0.10  0.02   

電路鐵塔用地 7.39 - - 7.39 0.17  0.04   

自來水事業用地 3.82 - - 3.82 0.09  0.02   

垃圾處理場用地 75.41 - - 75.41 1.70  0.41   

水 溝 用 地 4.56 - - 4.56 0.10  0.02   

公 墓 用 地 329.72 - - 329.72 7.43  1.77   

殯葬設施用地 0.53 - - 0.53 0.01  0.00   

高速公路用地 173.19 - - 173.19 3.90  0.93   

高速公路用地
（兼供高速鐵路
使 用 ） 

0.26 - - 0.26 0.01  0.00   

高速公路用地
（兼供體育場使
用 ） 

0.42 - - 0.42 0.01  0.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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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
二階段)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項 目 

檢 討 前 

計 畫 面 積 

(公頃) 

增 減 面 積 

(公 頃) 

檢 討 後 面 積 

(公 頃) 
備 註 

增 加 減 少 
計畫面積 

(公頃) 

百 分 比 

(％)(1) 

百 分 比 

(％)(2) 

公 

 

共 

 

設 

 

施 

 

用 

 

地 

高速鐵路用地 31.49 - - 31.49 0.71  0.17   

高速鐵路用地
（兼供高速公路
使 用 ） 

0.26 - - 0.26 0.01  0.00   

捷運系統用地 21.05 - - 21.05 0.47  0.11   

捷運系統用地

(兼供水溝使用) 
0.15 - - 0.15 0.00  0.00   

道 路 用 地 652.66 0.95 - 653.61 14.73  3.51   

道路用地 (供快

速 道 路 使 用 ) 
36.28 - - 36.28 0.82  0.19   

道路用地（兼供

捷運系統使用） 
0.24 - - 0.24 0.01  0.00   

道路用地（兼供

高速公路使用） 
0.23 - - 0.23 0.01  0.00   

道路用地（兼供

水 溝 使 用 ） 
0.21 - - 0.21 0.00  0.00   

綠化步道用地 17.89 - - 17.89 0.40  0.10   

史蹟紀念公園

用 地 
0.31 - - 0.31 0.01  0.00   

變 電 所 用 地 0.65 - - 0.65 0.01  0.00   

污水處理廠用地 1.96 - - 1.96 0.04  0.01   

小 計 2,103.02 0.95 - 2,103.97 47.42  11.30   

合 計 ( 1 ) 4,435.66 0.95 - 4,436.61 - 100.00  
都 市 發

展 用 地 

合 計 ( 2 ) 18,619.16 0.95 0.95 18,619.16 100.00  - 
計 畫 總

面 積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2.都市發展用地不含保護區、農業區、第一至第四種保護區、行水區。 

  3.百分比（1）係指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百分比；百分比（2）係指佔計畫總面積百分比。 

  4.資料來源：「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（第四次通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書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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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

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二階

段)變更後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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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檢討後計畫 

一、計畫範圍與面積 

林口特定區位於臺北市西側，北臨臺灣海峽，東至台北盆地邊

緣，南接台１號省道北側，西與桃園市相臨，處於臺北盆地與桃園

台地之間。本次變更後計畫範圍仍以原計畫範圍為準，重製後計畫

面積 18,619.16 公頃。 

二、計畫年期、計畫人口與密度 

(一)至計畫目標年（民國 115年）之計畫人口為 23萬 5,000人。 

(二)終期飽和人口為 35 萬人，含現有都市化地區發展總量人口 20 萬

人、機場捷運 A7 開發案 3 萬 5,000 人及林口台地上農業區及部分

保護區之發展總量人口 11 萬 5,000 人。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350

人。 

三、土地使用分區 

(一)農業區 

現行計畫劃設農業區，面積 1,104.95公頃，本次變更後計畫

面積為 1,104.17公頃。 

(二)保護區 

現行計畫劃設保護區，面積 11,362.67 公頃，本次變更後計畫

面積為 11,362.50 公頃。 

四、公共設施 

(一)道路用地 

現行計畫劃設道路用地，面積 652.66 公頃，本次變更後計畫

面積為 653.61 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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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

本次計畫未規定者，應依變更林口特定區(配合「改善庶民生活

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沿線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

業計畫」)計畫(第一階段)，及林口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

點規定辦理。 

捌、事業及財務計畫 

本區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，得依法徵收、價購、撥用或其他相

關獎勵方式取得，其公共設施經費估算表，參見表五。 

 



 

-17- 
 

表五 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
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案(第
二階段)公共設施經費估算表 

公共

設施

種類 

面 積 

（公頃） 

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（萬元） 
主辦

單位 

預定完成期限 
經費

來源 徵

購 

撥

用 

其

他 

土地徵購 

補 償 費 

工程費 合 計 價購
履勘
設計 

施

工 

道路

用地 

0.95 得 依 法 徵

收、價購、

撥用或其他

相關獎勵方

式取得。 

31,300 20,990 52,290 桃園

市政

府 

民國 115年 編列

預算 

註：本表所列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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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行政院103年8月6日院臺建字第1030043402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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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7月18日發國字第1031201548號函(1/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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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國家發展委員會103年7月18日發國字第1031201548號函(2/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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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行政院99年3月10日院臺建字第0990012031號核定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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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行政院經建會99年3月2日總字第0990000919號函（1/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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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行政院經建會99年3月2日總字第0990000919號函（2/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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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1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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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2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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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3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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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4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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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5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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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6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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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7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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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8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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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9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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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廢棄物調查成果報告書(節錄) （10/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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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「林口A7開發案2期開發區公共設施開發經費」協商會議（1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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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「林口A7開發案2期開發區公共設施開發經費」協商會議（2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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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「林口A7開發案2期開發區公共設施開發經費」協商會議（3/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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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(配合辦理「改

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-機場捷運沿 

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-A7 站區開發 

案興辦事業計畫」) (第二階段) 案

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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